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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公告

(1)完成買賣創毅控股有限公司之約53.51%股份
及

(2)招商證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代表中外運航運有限公司

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
以收購創毅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

（中外運航運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及╱或已同意收購股份除外）
（即無利害關係股份）

要約人之財務顧問

 

本公司之財務顧問

獨立董事委員會之獨立財務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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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提述中外運航運有限公司（「要約人」）與創毅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聯合

刊發日期為 (i)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買賣銷售股

份及要約； (ii)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延遲

寄發綜合文件及有關股份銷售完成條件狀況之最新資料； (iii)二零二一年四

月 二 十 六 日 之 公 告 ， 內 容 有 關（ 其 中 包 括 ）收 購 銷 售 股 份 進 展 之 最 新 資

料； (iv)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訂立補充協

議、進一步延遲寄發綜合文件及有意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8 .2註釋 2提交申

請； (v)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執行人員就進一

步延遲寄發綜合文件授出同意；及 (vi)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告，內容
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股份銷售完成條件之達成狀況之最新消息、購股協議之第二

份補充協議及託管協議（統稱為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聯合公告所

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購股協議完成買賣銷售股份

要約人及本公司（據要約人及Genesis Group所通知）欣然宣佈，股份銷售完成

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落實。根據購股協議（經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

議所補充），要約人已向Genesis Group收購合共 267,562,500股股份（即銷售股

份），最高代價為 389,571,000港元（相當於每股銷售股份 1.456港元）。根據託

管協議，保留金及補充保留金已於股份銷售完成後存放於託管代理。代價餘

款合共339,419,267.51港元已於股份銷售完成後支付予Genesis Group。緊隨股

份 銷 售 完 成 後 及 於 本 聯 合 公 告 日 期 ， 要 約 人 及 其 一 致 行 動 人 士 於 合 共

267,562,5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，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3.51%。

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

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.1，緊隨股份銷售完成後，要約人須以現金就全部已發

行股份（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及╱或已同意收購者除外）（即無利

害關係股份）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。招商證券（香港）將按照根據收購

守則將予刊發之綜合文件所載條款，代表要約人及遵照收購守則就所有無利

害關係股份提出要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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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發綜合文件

根據收購守則，綜合文件（載有（其中包括）要約、獨立董事委員會有關要約

之建議函件、獨立財務顧問就要約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

股東提供意見之意見函件，以及接納及轉讓之相關表格）預期於二零二一年

七月十六日或之前寄發。

要約人及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有關寄發綜合文件（隨附相關接納表格）的
進一步公告。

警告

董事並無於本聯合公告內就要約是否公平合理作出推薦建議。股東於決定是

否接納要約前，務請仔細閱讀綜合文件，包括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

會提供之意見，以及獨立董事委員會就要約向股東提供之推薦建議。

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倘彼等對自

身狀況有任何疑問，應諮詢其股票經紀人、銀行經理、律師或其他專業顧

問。

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

中外運航運有限公司 創毅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 主席兼執行董事

鄧偉棟及張翼 潘建良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

於本聯合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潘建良先生、李兆華先生、林少鴻先生、黃景祥

先生、黎偉文先生及胡家齊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松堅先生、鄧耀明先生及王思源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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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（與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有關的資料除外）的準確性共同及

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據彼等所深知，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

意見（要約人董事所表達的意見除外）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至，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

何其他事實，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。

於本聯合公告日期，要約人董事包括鄧偉棟博士及張翼先生。

要約人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（與本集團、董事、Genesis Group及擔保人有關之資料除

外）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據彼等所深知，本

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（董事所表達的意見除外）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至，且本聯合公告

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，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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